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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草原,维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确保草原资源永续利用,促
进畜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农牧民生活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四川省〈中华人民
共和国草原法〉实施办法》和《甘孜藏族自治州
自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甘孜藏族自治
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州行政区域内
的草原(包括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规划、保护、
建设、利用和管理活动。

第三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应当将草原保
护、建设和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切实保障投入。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草原监督管理工作,依照有关
规定编制草原保护、建设和利用发展规划,报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自治州和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林业、环
保、规划建设、水利、发改、财政、公安、工商、交
通、旅游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草
原规划、保护、建设、利用和管理的有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草原保护、建设
和利用情况的监督检查,根据需要设专职或者
兼职人员负责具体监督检查工作。

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支持农牧民进行草
原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

第四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应当在草原行
政主管部门中设立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负责草
原法律、法规的宣传,承担草原保护与执法工作,
依法查处破坏草原案件,承担草原生态、生产能
力和草原保护、建设效益的监测,核定草原载畜
量,加强草原自然保护区和草原野生植物资源
的保护、管理工作。

牧业乡(镇)、半农半牧乡(镇)配备草原管护
监理员、村配备草原管理员,负责草原法律、法
规的宣传,协助开展草原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
负责巡查草原超载过牧、牲畜出栏、轮牧、转场、
饲草基地、草原防火、草原基础设施管护。

第五条 自治州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
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开展辖区内的基本草原
划定工作。除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外,任何
单位、组织或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基本草原用途。

第六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应当稳定和完
善草原承包经营责任制。任何单位、组织和个
人不得非法转让、强占已承包经营的草原。在
不改变草原所有权性质、用途,不损害农牧民权
益的基础上,草原承包经营权可以按照自愿、有
偿的原则依法流转,任何人不得强迫、阻挠。流
转的方式包括转包、租赁、转让、互换、股份合作
以及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其它形式。

(一)转让、长期互换(年限在2年以上)已承
包经营的草原,应当经发包方审核同意后,向原
发证机关申请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二)租赁、转包、短期互换(年限在2年以下)
已承包经营的草原,应订立租赁、转包、短期互
换协议,经发包方核实批准后,报县级人民政府
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作为股份合作的已承包草原,经发包方
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

(四)已承包经营草原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发包方应当解除或终止承包合同:

1、无力经营或不经营,又不流转,时间达 3
年以上的;

2、进行掠夺性经营,造成草场退化,限期恢
复植被无效的;

3、承包者死亡而无法定继承人的;
4、承包者违约,致使草原承包合同无法继

续履行的。
第七条 自治州实行草原禁牧、休牧、轮牧

制度,县、乡(镇)人民政府具体实施,草原监督管
理机构负责监督。

(一)对草原植被盖度50%以下严重退化、海
拔4500米以上生态十分脆弱的天然草原实行禁
牧,禁牧最短时限2年;

(二)对草原植被盖度50—70%中度退化、植
被盖度70—80%轻度退化的草场实行休牧,休牧
最短时限1年;

(三)对每亩年产草量干物质超过 60 公斤
和植被盖度达到 80%的草原解除休牧,实行划
区轮牧;

(四)县级人民政府确定本辖区内冬春和夏
秋草场搬迁时间,并予以公告。

第八条 自治州实行草畜平衡制度。县级
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草畜平衡实施办法并组织
实施。

(一)自治州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草
畜平衡任期目标责任制,考核牲畜出栏率、商品
率、草原载畜量等;

(二)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稳定和提高
草原生产能力;支持、鼓励和引导农牧民实施人
工种草,储备饲草饲料,降低天然草原放牧强度;

(三)县级草原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国家规定
制定本辖区内载畜量标准,每3年负责核定一次
草原载畜量,并报同级人民政府予以公告;

(四)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根据草原监督管
理机构核定的载畜量及时调整牲畜饲养量,不
得超载过牧。

第九条 自治州在国家、省政策指导支持
下,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偿机制。对减畜、
薪材替代、牲畜配装电子耳标、生态移民、草原
综合治理、草原湿地保护、使用草原机械、推行
良种、良法等行为实行奖励或补偿;对工程建设
占用的草原实行补偿。

第十条 在草原上从事矿藏开采、工程建
设、经营性活动等征占用草原的,应当先行在具
有审核审批权限的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
手续,并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后,依照有关土地
管理的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的审
批手续。草原植被恢复费收取标准由自治州人
民政府财政、物价部门会同畜牧、国土等部门共
同制定。

第十一条 临时占用草原或者在草原上从
事其他可能破坏草原植被活动的,应当制定草
原植被恢复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时缴纳草原植被恢复保证

金。草原植被恢复保证金收取标准为当地人工
草地建设成本的5至10倍。

临时占用者按规定恢复了草原植被的,保
证金应当及时退还;未按规定恢复的,由草原行
政主管部门用草原植被恢复保证金进行恢复,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监督。

第十二条 征用或占用草原 2 年以上的单
位或个人,应当对草原承包经营者给予补偿和
安置补助,经与草原所有者或承包经营者达成
补偿和安置协议后,按审批权限报县级以上草
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一)人工草地按征占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4
至10倍,天然草原按征占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8
至15倍,围栏割草地按征占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
10至15倍补偿;

(二)牲畜暖棚和棚圈等地上附着物按当地
建造成本补偿;

(三)草原被征占用牧民的安置,按国家土地
征用安置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临时占用草原的单位或个人,经
与草原所有者或承包经营者达成补偿协议后,
报县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按本条例第十
一条规定缴纳植被恢复保证金。

临时占用草原补偿标准:
(一)修建工程便道、挖砂石、取泥土,按所占

用草原前3年平均产值的5至10倍补偿;
(二)开展经营性活动的,按所占用草原前3

年平均产值的3至5倍补偿;
(三)对于不能恢复植被的,按本条例第十二

条规定的补偿标准执行。
第十四条 为减少采挖活动对草原植被的

破坏,在草原上从事采挖贝母、大黄、黄芪、秦
艽等中药材专门活动的,采挖人应当提出申请,
经草原承包经营者同意和乡(镇)人民政府审
核,由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采集
证。采挖活动应当接受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
管理和监督。

采集冬虫夏草的具体办法由州人民政府
确定。

采集虫蛹或从事其他对草原植被破坏较大
的采挖活动的,按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缴纳
植被恢复保证金。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
在草原上挖砂、取土、采石、采挖草皮。确需挖
砂、取土、采石和采挖草皮的,应当经乡(镇)人民
政府确认,报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并缴纳植被恢复保证金,在规定时间、区域
内,按照准许的采挖方式作业。

禁止向草原排放有毒、有害的废水、废气、
废渣等。

第十六条 除抢险救灾和牧民搬迁的机动
车辆外,禁止机动车辆离开道路在草原上行驶,
破坏草原植被;因从事地质勘探、科学考察等活
动确需离开道路在草原上行驶的,应当事先向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行
驶区域和行驶路线,并按照报告的行驶区域和
行驶路线在草原上行驶。

临时借道经过草原的,应当经草原所有者

或者承包经营者同意。
第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

鼠虫害、毒杂草等草原有害生物的防治工作。
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非法捕猎、买

卖、运输草原上的鹰、雕、隼、豹、狼、狐狸、鼬等
草原鼠虫害天敌。

第十八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草
原防火工作,制定应急预案,落实责任制,加强草
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所需经费由同级
人民政府纳入财政预算。

草原承包经营者或者使用者,在其经营使
用范围和期限内承担草原防火责任,确保用火
安全。

在草原防火警戒期或者干旱季节,可根据
气象条件适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以
降低火险发生率,保证牧草生长。

草原防火警戒期为每年10月1日至次年6
月15日。

第十九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鼓励牧户积
极出栏牲畜,设立出栏牲畜专项补贴,对出栏好
的县、乡(镇)、村给予奖励;鼓励专合组织及个体
营销牲畜。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干涉、破
坏出栏出售牲畜。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损毁
和破坏草原围栏、棚圈、水利工程、人工草原、围
栏割草基地和试验示范基地等草原生态、生产
建设设施。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州、县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给
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违反第六条规定,非法转让或强占已承
包经营草原的,处以该草原前3年平均产值2至
5倍的罚款;

(二)违反第七条规定,在草原禁、休牧期间
放牧的,按每个羊单位处以10元以上30元以下
的罚款;

(三)违反第八条规定,不按规定时间搬迁草
场的,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八条规定,对超载过牧等在草原
上进行掠夺性经营的行为,由县级人民政府草
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调减。逾期未调减
的,按照下列标准进行处罚:

1、超载10%至30%的,每个超载羊单位罚款
10元;

2、超载31%至50%的,每个超载羊单位罚款
15元;

3、超载 50%以上的,每个超载羊单位罚款
30元。

(五)违反第十条规定,对未办理草原征占用
手续,从事矿藏开采、工程建设、经营性活动的,
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该草原被占用前3年平均
产值6倍以上12倍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第十五条规定,在草原上非法采挖
草皮、砂石、泥土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
法所得,限期恢复植被,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
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以20000元以下的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
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七)违反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非抢险救灾
和牧民搬迁的机动车辆离开道路在草原上行
驶,或者从事地质勘探、科学考察等活动,未事先
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或者未按照报告的行驶区域和行驶路线在草原
上行驶,破坏草原植被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草原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
被,可以并处草原被破坏前3年平均产值3倍以
上9倍以下的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八)违反第十七条规定,非法捕猎、买卖和
运输草原鼠虫害天敌的,由草原行政执法部门
会同林业等有关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
处以相当于实物价值10倍以下的罚款;

(九)违反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阻挠、干涉、
破坏牲畜出栏的,责令其赔偿损失,经教育不改
的,处以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违反第二十条规定损害草原围栏、棚
圈、水利工程、人工草原、围栏割草基地和试验
示范基地等草原生态、生产建设设施的,应当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视其破坏程度,责令其赔偿损
失,并处以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不按规定期限缴纳植被恢复
保证金、草原补偿费的,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
政主管部门除责令限期缴纳外,每日加收 3‰
的滞纳金,滞纳金不超过植被恢复保证金或草
原补偿费应交额度;不按规定时限缴纳罚款的,
每日按罚款数的3%加处罚款。所收取的罚没
收入和滞纳金,交同级财政,专款用于草原建设
和保护。

第二十三条 阻碍草原执法人员执行公务
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
及其他国家机关有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
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草原保护、建设、管理和利用
成绩显著的单位、组织和个人,由州、县人民政
府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未作规定的,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
草原法〉实施办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负责解释。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确定的原则,
按国家有关规定和自治州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
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0年5月1日起施
行。2001年9月22日由四川省第九届人大常委
会批准公布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实施〈四川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实施细则〉的补充规
定》同时废止。

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21号

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的
决定》。

会议决定:通过《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的决定》。会后,由州人大常委会按程序报请四
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修改《甘孜藏族自治州
草原管理条例》的决定

2016年1月15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29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2016年 1月15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29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年4月6日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16年3月29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
条例〉的决定》,由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议

(2016年1月15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

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除抢险救灾和牧民搬迁的机动车辆外,禁止机动车辆离

开道路在草原上行驶,破坏草原植被;因从事地质勘探、科学考察等活动确需离开道路在草

原上行驶的,应当事先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行驶区域和行驶路线,

并按照报告的行驶区域和行驶路线在草原上行驶。”

二、将第二十一条第七项修改为:“(七)违反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非抢险救灾和牧民搬

迁的机动车辆离开道路在草原上行驶,或者从事地质勘探、科学考察等活动,未事先向所在

地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未按照报告的行驶区域和行驶路线在草原上

行驶,破坏草原植被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

被,可以并处草原被破坏前3年平均产值3倍以上9倍以下的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
2010年1月18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10年3月31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6年1月15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29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民调显示中国
是对俄最友好国家之一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
论研究中心 8 日公布的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
数的俄罗斯人认为中国
是最友好国家之一。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
中心4月2日至3日对俄
罗斯1500名受访者进行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56％的受访者将中国列
为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调查还显示，在俄
罗斯人眼中，白俄罗斯
（68％）、哈 萨 克 斯 坦
（50％）和印度（26％）也
是最友好的国家。

该机构从 2014 年 4
月起，每年就“对现在的
俄罗斯来说，哪个国家
是最友好的”这一问题
进行民调。白俄罗斯、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已经
连续三年成为俄罗斯人
眼中最友好的国家。

多数俄罗斯受访者
认为，乌克兰、美国和土
耳其是最敌对的国家。
仅有1％的受访者认为土
耳其是友好国家，而在一
年前，这一比例为20％。

另外，在回答“对目
前的俄罗斯经济来说，
与 哪 个 国 家 合 作 最 重
要”的问题时，49％的受
访者选择了中国。还有
22％的受访者希望到中
国旅行。

希腊总统希望
吸引更多中国投资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
洛斯 9 日在会见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董事长许立
荣时表示,希方希望以比
雷埃夫斯港项目为起点,
吸引更多中国投资,全面
提升两国关系。

帕夫洛普洛斯表示,
比港项目作为中国对希
腊的最大投资项目,具有
重 要 的 经 济 和 政 治 意
义。希方希望以比港项
目为起点,吸引更多中国
投资,并积极开展两国文
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
作,全面提升两国关系。

帕夫洛普洛斯说,希
方珍视同中方的友谊与
合作,愿为促进欧中关系
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许立荣介绍了中远
海运集团对比港未来发
展的规划,表示有信心把
比港建设成为欧洲最大
的港口之一,同时也是绿
色、环保、美丽的港口。

中国驻希腊大使邹
肖力在会见时表示,相信
中远比港项目将更多造
福中希两国人民,推动两
国关系取得更大进展。
印度西南部一寺庙起火

致80多人死亡
据印度当地媒体10日

报道,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
一座印度教寺庙当天凌晨
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80多
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报 道 援 引 警 方 的
话说,火灾发生在当地
时 间 凌 晨 3 时 30 分 左
右,可能是由于一堆存
放 在 寺 庙 内 准 备 庆 典
时 使 用 的 烟 花 爆 竹 起
火所致。据悉,警方在
此前曾发出警告,要求
寺庙限制使用烟花。

报道说,到凌晨 7 时
火势已得到控制。火灾
发生时,寺庙内有 1 万至
1.5万人。伤亡人数还在
不断增加,其中很多都是
妇女和儿童。目前伤者
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

克里呼吁塔利班
加入阿富汗和平进程

美国国务卿克里 9
日访问阿富汗,呼吁塔利
班加入和平进程,并表示
美方将继续对阿富汗团
结政府和阿国家安全部
队提供支持。

克里当天与阿富汗
总统加尼会谈后举行联
合新闻发布会,他再次呼
吁塔利班武装派别加入
和平进程,与阿富汗政府
举行直接对话,以合法途
径结束战乱。

克里表示,美国总统
奥巴马将依据驻阿部队
司令的建议考虑2017年
驻军问题。美方将会继
续在装备、咨询、训练等
方面为阿富汗国家安全
部队提供指导和支持。

克里还说,由阿富汗
总统加尼与首席执行官
阿卜杜拉就组建团结政
府所达成的协议并未设
定期限。

（本栏据新华社电）


